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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》 

编制说明 

一、工作简况 

1.任务来源 

“《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》制定”是长江经济带地质环

境综合调查工程（2015-2021年）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。根据中国地

质调查局的要求，2016-2018 年该项工作内容以“1:5 万环境地质调

查规范”列入“长三角南京-上海-温州城镇规划区 1:5万环境地质调

查” （项目编号：DD20160246）二级项目，同时以“《环境地质调查

规范（1:50000）》制定”（子项目编码：12120115053801）列入“地质

调查标准规范制修订与升级推广（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

心）”二级项目。2019-2021年以“1:5万环境地质调查规范”列入“长

江经济带地质资源环境综合评价”（项目编号：DD20190260）二级项

目，同时以“《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》制定”列入“地质调查

标准化与标准制修订（2019-2021）（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）”二级项

目。长江经济带地质环境综合调查工程、长三角南京-上海-温州城镇

规划区 1:5 万环境地质调查和长江经济带地质资源环境综合评价项

目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牵头承担，地质调查标准规范

制修订与升级推广项目、地质调查标准化与标准制修订（2019-2021）

（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）分别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和

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承担实施。 

本项目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管理要求，于 2017年 6月 25日

通过了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组织的评审。 

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



 

2 

计划的通知》，自然资办发[2019]49 号文中，该标准（计划号

201912002）纳入 2019年度申请报批标准计划。 

2.标准起草单位 

本标准起草单位为: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、中国地

质调查局、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、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、

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、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

心、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、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

心、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、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

地质研究所、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、中国地质

大学（武汉）、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。 

3.标准主要起草人 

标准主要起草人如下： 

中国地质调查局：邢丽霞、胡秋韵。 

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：姜月华、周权平、倪化勇、

苏晶文、李云、邢卫国、冯小铭、杨海。 

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：李瑞敏。 

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：林良俊、王家松。 

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：徐友宁。 

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：陈立德、黄长生。 

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：李明辉。 

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：王晓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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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：刘长礼。 

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：杨建峰。 

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：蒋忠诚。 

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：张福存。 

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：周爱国。 

江苏地质调查研究院：龚绪龙。 

河南省地质调查院：王现国。 

表 1   主要编写人员及分工 

姓  名 性别 职务/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

姜月华 男 研究员 
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

中心 
项目负责 

林良俊 男 教高 
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

中心 
技术负责 

邢丽霞 女 主任 中国地质调查局 环境地质评价 

周权平 男 正高 
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

中心 

调查内容、技术方

法、评价、统稿 

陈立德 男 教高 
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

中心 
调查内容 

倪化勇 男 教高 
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

中心 
调查内容 

王晓光 男 教高 
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

中心 

调查技术方法与

要求 

刘长礼 男 研究员 
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

地质研究所 

调查技术方法与

要求 

杨建峰 男 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

中心 

调查技术方法与

要求 

李瑞敏 女 研究员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调查内容 

周爱国 男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 调查内容 

黄长生 男 教高 
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

中心 

调查内容、数据库

建设 

苏晶文 女 教高 
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

中心 
野外验收与审查 

李云 男 高工 
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

中心 
资料收集整理 



 

4 

姓  名 性别 职务/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

邢卫国 男 教高 
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

中心 
总则 

冯小铭 女 研究员 
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

中心 
野外验收与审查 

蒋忠诚 男 研究员 地科院岩溶所 石漠化调查 

徐友宁 男 研究员 
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

中心 
采空塌陷 

张福存 男 教高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地方病调查 

龚续龙 男 正高 江苏地质调查研究院 地裂缝调查 

李明辉 男 教高 
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

中心 
地质灾害 

杨海 男 高工 
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

中心 
意见汇总 

王现国 男 教高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
调查技术方法与

要求 

4.主要工作过程 

（1）规范讨论稿、初稿和征求意见稿研究编制阶段（2014 年 3

月-2016 年 12月） 

2014 年 3 月-12 月，启动规范编制工作，标准起草组通过网络、

图书馆等系统搜集国内外与环境地质相关文献、资料和标准等 100余

份，2014 年度召开了 3 次标准编制讨论会，分别为 3 月在南京召开

1:5 万环境地质调查规范编制工作部署会、7 月在南京召开 1:5 万环

境地质调查规范编制研讨会、12 月在南京召开 1:5 万环境地质调查

规范编制讨论会，拟定出“1:5 万环境地质调查规范”标准编写的提

纲，提出环境地质调查含义等。 

2015 年 1 月-12 月，标准起草组开展广泛调研和标准讨论稿编

制。一是开展需求对接和工作调研 9次，4月 22-27日南京地质调查

中心调研组赴浙江省国土资源厅、浙江地勘局，福建省国土资源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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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矿局、煤田局，江苏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进行调研；5月 7日

调研组赴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进行调研；5月 12-14日到江

苏国土资源厅、镇江国土局、宜兴国土局调研；7月 28日赴江苏省国

土资源厅进行工作调研；8 月 4-6 日到江西省国土资源厅调研；5 月

5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对接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综合地质调查工作；

7 月 23 日与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对接上海后工业化地质调

查思路；8 月 10 日与浙江省国土资源厅进一步对接落实省部战略合

作有关工作；11月 10日与浙江省地质勘查局就对接省部战略合作有

关工作进行会商等。二是组织编制标准讨论稿，2015 年 5 月在南京

召开《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》讨论会，6月在南京召开“长

江经济带地质环境综合调查工作技术培训会”，进一步讨论确定了

《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》编写内容、规范提纲以及项目实施

计划与人员分工，2015 年 12 月形成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

（讨论稿），并为财政部组织有关专家审查中国地质调查局 2015年环

境地质调查二级项目立项论证工作提供了依据。 

2016 年 1 月-12 月，标准起草组开展广泛调研和标准初稿编制。

一是调研组 2016 年开展需求对接和工作调研 4 次，4 月南京地质调

查中心调研组与江苏国土资源厅、南京市国土资源局进行需求调研；

6 月 22 日—23 日，赴江西与江西省国土资源厅、地矿局、有色地质

局进行调研；7月 6日南京地质调查中心赴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开展对

接调研；7 月 21 日赴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开展地质调查工

作对接调研。二是组织编制标准初稿，2016 年 2 月在北京召开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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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质调查规范编制研讨，3月在湖北秭归“地质调查项目管理人员与

项目负责人培训班”上就 1:5 万环境地质调查规范编制进行研讨，3

月在南京召开“长江经济带地质环境综合调查工作技术培训会”组

织有关环境地质调查项目负责人进行研讨，9月在北京召开 1:5万环

境地质调查规范编制讨论会，进一步修改完善了 1:5万环境地质调查

规范相关内容，提出了 1:5万环境地质图编制思路和表达方式，2016

年底形成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（初稿）。 

（2）征求意见及规范送审稿编制阶段（2017 年 1 月-2022 年 3

月） 

2017 年 1 月-6 月，标准起草组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，并广泛征

求意见。2017年 3月在北京召开《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》编

制讨论会，确定了环境地质调查的定位、成果与服务对象，明确了《环

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》、《水文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》、《工

程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》和《灾害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》四

个一级规范的关系，2017年 6月提交了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

（征求意见稿第一稿），并通过了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

心组织的评审。 

2017 年 7 月-2018 年 12 月，征求全国相关单位和专家意见，进

一步完善了标准，形成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（征求意见稿第

二稿）。 

2019 年 1 月，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统一部署安排，标准经修改

完善后，以局标 DD2019-07环境地质调查技术要求（1:50000）发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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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 月）

  （4）标委评审后，规范报批稿编制阶段（2022 年 4 月-2022 年

采纳 19 条，部分采纳 9 条。

校等 24 个相关单位的专家反馈意见 191 条，其中，采纳 163 条，未

见修改形成了规范送审稿。在编制过程中共征求机关、科研院所、学

进行了讨论、修改；2021 年 12 月-2022 年 3 月，编制组依据专家意

000）》成果评审会，此次会议对《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  000）》

院组织来自 7 个单位的 8 位专家在线召开《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 

（1:50000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；2021 年 11 月 30 日，中国地质环境监测

专 家 反 馈 意 见 ， 进 一 步 完 善 了 标 准 ， 形 成 《 环 境 地 质 调 查 规 范

论、修改；2021 年 7 月-8 月，根据自然资源标准化信息服务平台和

编制讨论会，在该次会议上对征求意见稿（第四稿）进行了逐条的讨

11 月在南京召开《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》（征求意见第四稿）

编制形成《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》（送审稿）。其中，2020 年

2020 年 1 月-2022 年 3 月，进一步广泛征求相关行业单位意见，

求意见稿（第三稿）。

在北京召开《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》编制讨论会，形成了征

进行技术培训，并组织有关环境地质调查项目负责人进行研讨，12 月

查工作技术培训会”就 DD2019-07 环境地质调查技术要求（1:50000）

查项目征求反馈意见。5 月在南京召开“长江经济带地质环境综合调

2019 年 2-11 月，标准起草组通过全国实施的 1:5 万环境地质调

并在全国环境地质调查中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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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4月 19日，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

员会地质灾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通过了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

标准审查，此次会议对《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 000）》送审稿进

行了讨论、修改，收集反馈意见 139条，其中采纳 130条，不采纳 9

条，2022年 5月-2022年 9月，编制组依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形成规

范报批稿。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

1.标准编制原则 

本标准编制按照 GB/T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：标准

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和规定，坚持科学性、适用性、先

进性、统一性和规范性的基本原则，兼顾注意标准的经济性和社会效

益，突出环境地质调查的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特色，在充分收集资料

和调研的基础上，立足当前技术发展的普遍水平，倡导使用新技术、

新方法，注重与其他相关标准的协调统一，填补我国 1:5万环境地质

调查标准空白。 

2.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

已有环境地质相关规范包括有：1:5万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

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(GB/T 14158-1993)、区域环境地质调查总则（试

行）（DD 2004—02）、城市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DD 2008—03）、城市

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技术要求(1:50 000)（ZB／T D10004）、水文

地质调查规范（1:5 万）、工程地质调查规范（1:2.5-1:5 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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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Z/T0097-1994)、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规范(GB 10202-88)等。 

1993 年编制的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由

于时间长远且应用少已经被作废，其他相关规范除了区域环境地质调

查总则（试行）外，或者专业范围窄或者也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环境地

质调查工作的要求。区域环境地质调查总则（试行）是中国地质调查

局 2004 年组织编制，虽然该总则原则上适用于比例尺 1:500000、

1:100000 和 1:250000 区域性环境地质调查，但主要用于 1:25 万环

境地质调查。中国地质调查局 2015-2021年组织完成长江经济带 1:5

万环境地质调查 107488 平方千米，基本查明区域环境地质条件和问

题，推出首批 34幅国家基础性和公益性 1：5万环境地质调查标准图

幅，全面提升了基础地质和水工环地质工作程度。 

世界各国地调局 80-90年代步入后工业化，迄今一直大力开展区

域性环境地质调查评价及相关地质环境指标体系建立工作。澳大利亚

在 1994年就开始推出国家环境地学调查与填图计划，1994年俄罗斯

和乌克兰等推出不同比例尺国家地质生态环境地质调查和填图计划， 

1992 年美国推出国家地质填图协作计划，目前推行大比例尺地质环

境系列图编制，国际地科联环境规划地质科学委员会于 1992 年建立

了国际环境地质指标工作组，国际环境地质调查最新进展为标准编制

提供了参考。 

在过去的二十年间，环境地质学科得到了较大发展，一些新的理

论、技术方法、观念和思维方式已经得到了发展和广泛应用。如地质

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理论、风险管理理论等，原有的规范涵盖不



 

10 

了最新的环境地质理论发展；遥感（RS）、GIS、GPS、DEM、物探、钻

探、测试、数值模拟等技术日新月异；新时期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、

生态文明建设、重大经济区和城市群工程建设等重大战略对环境地质

调查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；改革开放以来，大量的工程建设和

实践，积累了丰富的环境地质调查成果和成功经验，也有很多教训，

需要认真总结并转变固有的思维模式；TCS 2009（G）国家标准规范

编写系统和相关规程的出台，需要按照新的规范要求重新编写。 

标准起草组紧密围绕我国正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实施区域协调

发展、新型城镇化等重大战略等对环境地质工作提出的更新更高要求，

立足提高从地球系统科学角度提高人类活动与地质环境相互作用关

系的认识，为我国重要经济区和城市群国土空间规划布局、用途管制、

修复治理等提供基础支撑，确定了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:1:50000 环

境地质调查目的任务、基本要求、工作定额、设计编写、调查内容、

技术方法、评价区划、数据库建设、野外验收、成果编制等方面的要

求，简述如下: 

（1）目的任务的确定 

环境地质调查的目的是查明环境地质条件和主要环境地质问题，

研究环境地质问题发育规律，提高人类活动与地质环境相互作用关系

的认识程度，为区域国土空间规划、用途管制、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

治理提供基础支撑。主要任务是基本查明区域环境地质条件；基本查

明主要环境地质问题及其发育特征，研究成因机制、演化规律和发展

趋势；基本查明土地利用及人类活动状况；开展环境地质评价，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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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地和谐程度，提出对策建议；完成 1:50000环境地质图和说明书编

制及数据库建设。 

（2）工作定额的确定 

主要技术定额确保目的任务实现，并结合正在实施的 1:5万环境

地质调查项目实际考虑了下列因素：充分利用前人资料对已有钻孔应

进行甄别，对钻孔资料齐全、精度符合质量要求的已有工作量可纳入

技术定额，再补充部署各项工作；勘探孔包括水文地质钻孔、工程地

质钻孔，以及为查明环境地质问题的专门性勘探孔，三者所占比例可

根据调查区研究程度、环境地质评价需要确定；在水工环地质调查基

本空白，研究程度低的地区，调查点工作量按基本定额执行；开展过

1:50000区域地质调查或专项水工环地质调查，研究程度中等的地区，

调查点工作量按 80%计；开展过 1:50000及以上比例尺水文地质、工

程地质、地质灾害调查等研究程度高的地区，调查点工作量按 65 %

计；进行了高分辨率遥感解译，并取得预期地质调查效果时，野外测

绘工作量，可按规定指标减少不超过 30％； 

（3）调查内容的确定 

调查内容包括了环境地质条件调查、环境地质问题调查、土地利

用及人类活动调查。重点对环境地质问题调查予以详细说明。我国主

要存在地面沉降、地裂缝、水土污染、水土流失、地方病、海水入侵、

海岸侵蚀与淤积、河湖塌岸、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、岩溶塌陷、采空

塌陷、黄土湿陷与潜蚀、石漠化、土地沙漠化、土地盐渍化和土地沼

泽化等环境地质问题，确定了平原盆地区、山地丘陵区、岩溶地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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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土地区和冻土地区等不同地质单元的主要调查内容，并针对每一个

环境地质问题规范了相应的调查内容。 

（4）技术方法的确定 

调查技术方法及要求的内容是在充分参考已有规范的基础上，结

合环境地质调查的实际需要和工作经验来确定。 

调查技术方法与要求规定了遥感调查、地面调查、地球物理勘探、

钻探、试验与采样测试、动态监测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如动态监测内

容应以环境地质问题的动态特征变化为主，兼顾相关影响因素的监测。

对危害或规模较大的重要环境地质问题，监测内容应全面，并根据需

要部署常规专业监测设备；危害或规模较小的环境地质问题，以简易

监测为主。 

（5）评价区划 

环境地质评价区划强调充分体现“动态”的观点，要求着重分析

研究近几十年来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的地质环境变化，判断其演化

规律与发展趋势。根据调查区的环境地质条件和环境地质问题现状，

对环境地质问题进行易发程度评价和区划等。 

（6）成果编制 

成果编制以服务县（市）级以上行政单元或相对完整的地质单元

国土空间规划、用途管制、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治理为基础，确定了

图件编制、报告编制、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建设、质量检查与成果验收、

资料归档等内容。其中，图件编制是专家讨论较多的内容，本标准确

定了环境地质图编制的主要内容，以及国土空间利用建议涉及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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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件等。 

环境地质图反映环境地质问题发育条件、空间分布特征、易发程

度或严重程度，包括环境地质平面图（主图）、剖面图、柱状图和镶图

等，比例尺为 1:50000。主图，反映环境地质条件、主要环境地质问

题和主要人类工程活动；镶图，一般为主要环境地质问题的易发程度

或严重程度分区，如环境地质问题现状风险评价图、地下水污染防治

区划图、地面沉降易发性分区图等；柱状图和剖面图，柱状图反映环

境地质问题发育相关地层特征，剖面图反映主要环境地质问题垂向发

育条件和分布特征。其中，主要环境地质问题在主图、柱状图和剖面

图采用同一颜色相互对应表示；环境地质图还包括环境地质问题说明

表、图例和责任签。 

（7）附录 

附录包括了规范性附录和资料性附录。其中，规范性附录包括环

境地质调查设计书编制提纲、主要环境地质问题调查内容、环境地质

问题易发程度分级、报告编写提纲及要求，资料性附录包括常用物探

方法及其应用范围。表格内容依据已有规范、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环

境地质调查项目的试用反馈来确定。 

 

三、主要试验(或验证)的分析、综述报告和预期的经

济效果 

1.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分析 

本标准在研制过程中通过专家咨询、广泛调研等方式明确了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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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方面的关系。水工环地质调查共 4个一级规范，1:5万环境地质调

查规范与水文、工程、灾害地质调查规范是平行关系；开展 1:5万环

境地质调查，原则上应以 1:5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为基础，二者是先

后关系；1:5万环境地质调查针对地质问题调查，需要满足 1:5万土

地利用规划的需求，调查内容和程度与专项地质问题调查有所不同。 

2.编写成果综述 

本次《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》标准编制，其目标将先进

的地质环境评价理论、勘查技术方法引入标准，梳理、总结并建立适

用的技术方法体系和技术指标，重在环境地质问题调查和环境地质评

价。标准构建了资料收集—综合分析—野外踏勘—确定工作方法—设

计编写—地质环境调查—环境地质评价—数据库建设—野外验收与

审查—成果报告编写等环境地质调查基本格架。 

标准起草组总结了国外环境地质调查与研究态势以及取得的成

果，深入了解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环境地质调查评价理论、方法、

成果应用和表达形式等，并将相关理念引入规范。总结了国内环境地

质调查态势以及取得成果，分析了环境地质调查已有规范基础与存在

问题，确定了 1:5万环境地质调查基本原则、调查内容、成果表达等

技术要求。提出了 1:5 万环境地质图编制思路和表达方式,提出了编

制国土空间规划布局地学建议图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地学建议图、生

态环境修复治理地学建议图等应用性图件。本标准已提供给财政部，

为其组织有关专家审查中国地质调查局环境地质调查二级项目立项

论证工作提供了依据，为 2016-2021年中国地质调查局部署实施长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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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带、丝绸之路经济带、海岸带、京津冀协同发展区、泛珠三角经

济区、东北老工业经济区等工程和所属二级项目开展 1:5万环境地质

调查提供了技术标准。 

3.预期的经济效果 

本标准技术要求与时俱进，可以用于指导我国 1:50000环境地质

调查工作，填补我国 1:50000环境地质调查技术标准空白，为国家生

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，具有重要的社会、

经济效益。 

（1）进一步完善环境地质调查规范，促进取得优质的环境地质

调查基础资料。 

通过标准的实施，进一步推动 1:5万环境地质调查在依据我国经

济发展与地理地貌特点采取正确有效工作方法，提供高精度、高质量

调查数据。 

（2）按照现代科学技术规范环境地质调查各项工作，提高环境

地质调查成果的标准化。 

（3）进一步促进环境地质调查资料的应用。 

通过对高质量环境地质调查资料的取得，采用更为实用的成果表

达方法，使环境地质调查资料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，更易被不同领域

所理解、接受。 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、

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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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各国地调局 80-90年代步入后工业化，迄今一直大力开展区

域性环境地质调查评价及相关地质环境指标体系建立工作。澳大利亚

在 1994年就开始推出国家环境地学调查与填图计划；1994年俄罗斯

和乌克兰等推出不同比例尺国家地质生态环境地质调查和填图计划，

国内大地调开始曾经试点过；1992 年美国推出国家地质填图协作计

划，目前推行大比例尺地质环境系列图编制；国际地科联环境规划地

质科学委员会于 1992年建立了国际环境地质指标工作组。 

总体上看，在国外，环境地质调查是城市化地区和重大工程建设

区的重要地质工作，是根据研究目标任务和研究区具体情况，开展了

深入广泛的编图和专项调查工作，目前没有全面性的规范。环境地质

调查规范（1:50000）在国际中总体处于先进地位。 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标准的要求，与现行法律

法规和标准相协调、无冲突。 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4方面重大分歧意见均经过起草组充分的

讨论，并与提出的专家沟通后提出可行方案。 

（1）图幅与行政区的讨论 

关于环境地质基本调查单元，专家提出环境地质调查评价仅针对

标准图幅开展的话，难以形成区域性的成果，服务当地发展规划。经

过项目组成员讨论，与专家协商，认为在调查中根据实际需要，可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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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县（市、区）域行政单元、相对完整的地质单元或 1:50000标准图

幅为工作基本单元，开展 1:50000环境地质调查评价。 

（2）增补、修改调查区类型的讨论 

关于环境地质调查类型分类，专家提出环境地质调查类型缺少冻

土地区，对于冻土地区冻融、土地沙漠化与盐渍化、滑坡等问题的调

查是极其重要的。此外，“平原地区”和“丘陵山区”的描述不够准

确、全面。经过标准起草组讨论，与专家协商，认为应在调查区类型

中增加冻土地区，并将“平原地区”变更为“平原盆地区”，“丘陵山

区”变更为“山地丘陵区”。 

（3）每百平方千米基本工作量的讨论 

关于工作量定额，专家提出每百平方千米基本工作量设定过高，

例如勘探钻孔数及进尺数及平原盆地区浅井个数。经过标准起草组讨

论，与专家协商，认为应依照地区的复杂程度，并结合 2015-2021年

实施 1:5万环境地质调查的工作实际与经验，在满足调查精度的需求

下，对钻孔等基本工作量定额进行了调减优化。 

（4）调查区复杂程度划分标准的讨论 

关于复杂程度分区，专家提出调查区复杂程度划分标准比较模糊，

应进一步明确划分条件。经过标准起草组讨论，与专家协商，认为应

当细化划分依据。最终将地形、地貌、地层及地质构造条件、岩性岩

相变化程度、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、人类工程活动等要素加入调查区

复杂程度的评判中。 

七、标准作为强制性和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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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地质环境的多样性、地质条件的复杂性以及方法技术不断进

步，具体地区的环境地质调查方法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因此该规

范建议为推荐性标准。 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做了较深入的调研和论证，信息比较丰富。新

的标准颁布后，建议自然资源部有关业务主管机构，及时组织并委托

本标准的起草单位进行标准的宣传贯彻和培训工作。 

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会主动跟踪标准的实施情况，积极配合自然资

源部有关业务主管机构对标准实施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。 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


